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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起

草过程等 

1、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承担 GB14371-2013《危险货物运输 爆

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的修订工作，计划编号 20230464-Q-469。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为国内危

险货物的综合性标准，最早于 1993 年制订，并于 1993 年 12 月 1 日执行。本标

准在 2005 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在 2013 年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对应关系见表 1。

本标准与 GB/T 14372《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试验方法》等标准一

起，构成了国内爆炸品危险性分级相关活动涉及标准体系的基础, 并衍生了我国

一系列危险货物和危险化学品运输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现行版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与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5 修订版）》（以下

简称《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中第 10 节第一部分引言和联合国《关于危险

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17 修订版）》（以下简称《建议书 规章范本》）

第 2.1 章的技术内容一致，此后《规章范本》出版了第 17、18、19、20、21、22

修订版。《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22 修订版于 2021 年出版，在危爆炸品的危险

性分类程序、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方面有诸多变化。 

表 1 国家标准和《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对应关系 

序号 国家标准修订实施年份 《建议书》出版年份 

1 1993 年发布实施 第 1 修订版 

2 2005 年第一次修订 第 4 修订版 

3 2013 年第二次修订 第 5 修订版 

4 2023 年第三次修订（本次修订） 第 7 修订版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的 2013

年版发布实施以来，国内关于爆炸品危险性分级和安全管理的法规陆续更新，引

用了 GB 14371 的标准规范相继修订，或者由于版本问题而直接引用《建议书 规



 

 

章范本》最新版，从而导致国内爆炸品危险性分级标准体系基准不统一。其中，

液体推进剂作为典型的含能材料，具有爆炸、易燃、毒害等多种危险性，目前国

内液体推进剂危险性分级研究工作几乎处于空白。 

因此，提出尽快修订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

配装要求》的 2013 年版，使标准技术内容与最新国际要求相匹配，为我国危险

货物和危险化学品标准制（修）订及时提供依据，进一步统一国内危险货物标准

体系的基准，便利危险货物国际国内运输，保障危险货物运输、储存、经销及相

关活动安全，进一步推动危险货物国际运输。 

2、起草人员及单位情况 

2.1 起草人员情况 

2022 年计划下达后，成立了由南京理工大学、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和哈尔

滨工业大学等单位及相关人员组成的标准编制组。标准项目的负责人徐森，全面

负责标准的立项、实施，主持、实施标准项目实地调研及项目工作会议，起草标

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及其编制说明、调研报告等相关文本。标准编制组分工如

下： 

表 2单位分工 

序号 单位 分工 

1 南京理工大学 统筹协调、标准编制、标准试验验证 

2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技术信息收集 

3 上海海关工业品与原材料检

测技术中心 

标准条文审核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标准审核校对 

5 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 标准技术内容调研 

6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标准审核校对 

2.2 起草单位情况 

本标准修订项目由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承担。南京理工大

学是本标准的第一承担单位，成立于 1953 年，是我国权威的爆炸品专业研究机



 

 

构，也是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组中国专家组成员单位，专门负责爆炸品危险

性分级试验方法标准和规范的审议工作。南京理工大学在爆炸品分类和爆炸品安

全管理等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底蕴，为国家和行业出台爆炸品运输安全相关的法

规标准规范提供长期技术支撑。本标准修订项目的参加单位，在化学品危险特性

评估、试验测试和标准化制订等方面经验丰富。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是我国最大的化学含能材料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含能材

料、爆炸与燃烧科学、有机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精细化工、电子仪表

及分析测试技术的研究开发，是以应用化学为主的科研、试制综合性研究所。主

要从事含能材料、高分子材料、新材料技术的研发应用及战斗部技术、爆炸与燃

烧科学、分析测试技术的研究开发，是以应用化学研究为主的综合性研究所，也

是我国最大的含能材料研究中心，是国内爆炸品领域的权威机构，在爆炸品标准

化方面具有丰富的研究基础。 

南京理工大学是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全国重点大学，是长期从事含能材

料设计研发的专业研究机构；南京理工大学在含能材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学校科技优势突出，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标准主要起草人，系国防科工局兵器

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个被联合国正式采纳的爆炸品

标准提案（ST/SG/AC.10/C.3/2021/19）；牵头/参与制订含能材料安全性相关的

国家标准 6项。 

上海海关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内设

机构，承担进出口法定检验工业原材料、产品、制品、包装、非机电类食品接触

材料等商品的检测、鉴定等工作，在国内危险货物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国家“双一

流”、 “985 工程”、“211 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的学科评估结果为“A”，

在化学品领域具有雄厚的研究基础。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是石油和化工行业具有服务和一定管理职能的

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行业组织，是全国危险化学品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责任机

构，在危险货物标准制订与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是国内化学品安全标准领域的权威研究机构，在

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的标准化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3、起草过程 

具体起草过程如下： 

（1）前期准备阶段 

2022 年 1 月，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召开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

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编制修订工作会议，研究讨论了标准的适用

范围、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并初步确定了编写修订任务分工和完成时限。 

2022 年 2 月至 4 月，根据前期开国内外标准的翻译及整理工作，完善标准

申报草案和工作组讨论稿。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11 月，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内部开展标准条款的讨

论和修改，组织成员到南京理工大学、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等地走访学习。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开展国内外调研，国外调研以资料调研为主，

国内调研则需要覆盖危险货物运输、经销及相关活动的重点部门和地区； 

2023 年 3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了制定任务（国标委发〔2022〕

42 号），该项目编号为 20230464-Q-469。 

2023 年 3 月，根据前期开展的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

装要求国外标准的翻译及整理工作，完善标准申报草案和工作组讨论稿，并形成

征求意见初稿。 

（2）征求意见稿阶段 

2023 年 3-4 月，开展相关部门单位和地区的征求意见工作，召开专家技术咨

询会和征求意见会，修改完善并完成征求意见稿。 

（3）送审稿阶段 

2023 年 5-7 月开始通过发送信函和网络方式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公开征求意

见反馈的意见建议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按需要召开专家技术咨询会，形成标

准送审稿。 

二、编制原则 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编制原则 

为了适应国家标准化管理工作的需要，本标准的工作组遵循我国的《标准化

工作导则》（GB/T 1.1）、《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0）和《标准编写规



 

 

则》（GB/T 20001）等系列国家标准的要求，完成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编制组在标准编制期间，根据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参照国内外相关测试

及分析标准，如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22 修订版）》、

GB 6944、GB/T 14659 相关文献资料等，整理相关测试及分析条款，制定本标准。 

2、由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本文件以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

的 2013 年版为基础，参考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22 修订版）》第 2.1 章、《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7 版修订版）最新技

术内容，结合国内关于液体推进剂的分类需求以及前期工作组的工作经验，编制

修订了现代化与国际接轨的方法标准。本文件的框架如下： 

1 范围，本标准适用各种具有爆燃或爆炸特性的物质 1) 或其制品（导弹和核

武器除外）的危险性评定。本标准不适用于对下述危险性的评定： 

a) 爆炸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性； 

b) 无包装爆炸性物质在运输中的危险性； 

c) 因受静电或电磁场影响所造成的危险； 

d) 因操作不当或违章操作所引起的危险； 

e) 其它非正常运输条件下的特殊危险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文件所引用的标准和规范。 

3 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本文件所用的术语和定义。 

4 爆炸品危险性认可和分项的基本要求，列出了爆炸品危险性认可和分项的

基本要求。 

5 爆炸品认可程序，绘制出了爆炸品的认可程序。 

6 爆炸品分项程序，详细介绍了爆炸品分项程序。 

7 配装组的确定和配装要求，明确了配装组的配装要求。 

8 退敏爆炸品认可和分项程序，详细介绍了退敏爆炸品认可和分项程序。 

9 液体推进剂认可和分项的试验项目，详细介绍了液体推进剂认可和分项的

试验项目。 

                                                 

1) 本标准中的物质包括纯净物及其混合物。 



 

 

10 认可和分项的试验项目，明确上述爆炸品试验组别和试验项目。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标准性的关系、配套

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3.1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交通运输部、工信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 

3.2、配套推荐标准制定情况 

GB14371 中引用了强制性标准 GB6944《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该标

准已经完成了最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即将发布实施。拟修订的 GB14371 可直

接引用 GB6944 修订后的内容，不会引起任何冲突。与 GB14371 配套的推荐标

准分别是 GB/T 14372 和 GB/T 14659 民用爆破器材术语，其中 GB/T14659 的内

容仍可正常采用，不会引起任何冲突；GB/T14372 已由南京理工大学提出修订，

具体修订工作将与 GB14371 同步开展，可确保两个标准的协调一致。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的

标准的比对分析 

4.1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

会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编写并公开发布的文件，1956 年首次出版

（ST/ECA/43-E/CN.2/170）。为适应技术发展和使用者不断变化的需要，专家委

员会在随后的历届会议上对《建议书规章范本》进行定期修订和增补。该委员会

第十九届会议（1996 年 12 月 2 日至 10 日）通过了《危险货物运输规章范本》

第 1 版，并作为附件收入《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的第 10 修订版，每两

年修订并发布新版《建议书》。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

会经过重组后，更名为“危险货物运输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标签制度问题专家

委员会”，委员会下设一个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和一个全球化学品

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问题专家小组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 2018 年 12 月 7 日第九届会议上，通过了对《建议书》第 20 版



 

 

的一系列修改，另外对《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实验和标准手册》（第 7

修订版）及《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第 8 修订版）进行了同步修订。

《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17、18、19、20、21、22 版对上一版的修订内容见表 3。 

表 3 《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17 至 21版的主要修订内容 

版本 发布年份 修订内容（与上一版比较） 

第 23 版 2023 年 

灭火剂散布装置定义和危险分类要求，TMAH 水溶液适用

含量、危险类别和特殊规定的修订，锂电池和钠离子电池

供电车辆特殊规定的修订。此三类危货修订内容较多，共

涉及新增 6 条 UN 条目，修订 2 条 UN 条目；新增特殊规

定 5 条，修订特殊规定 3 条；新增包装规范 1 条，修订包

装规范 1 条。 

第 22 版 2021 年 

电储能系统，可移动储罐（FRP 材质）的设计、结构、检

查和试验的要求；危险货物清单；辐射性物质的安全运输

规则等 

第 21 版 2019 年 

部分未另作规定的；电池系统（装载于运输装置中的锂电

池和残次电池）；爆炸品；A 类感染性物质；废弃储气筒；

与 2018 版 IAEA 规则协调；品名表部分条目；部分有毒

气体的 LC50 值和用于分类的体外皮肤腐蚀测试方法 

第 20 版 2017 年 

带有（含）危险物质或物品的物品；硝酸铵基化肥的分类；

腐蚀性化合物的分类；鱼粉的稳定，防止发热；装有锂电

池组用于蓄电的货物运输装置；残次品或破损锂电池组的

包装规范；锂电池组试验报告的提交；不稳定物质在控制

温度条件下的运输；易燃液体或依然气体动力车辆及燃料

电池或电池组动力车辆的运输 

第 19 版 2015 年 

部分未另作规定的；粘性液体运输；气体；聚合物质；可

燃液体或气体驱动的内燃气引擎或机械；电动装置；锂电

池组；氨分配系统 



 

 

第 18 版 2013 年 

固体氧化性物质的分类；吸附气体的运输；锂电池组（包

括损坏或残缺的锂电池组、准备处理或回收的锂电池组）；

不对称电容器；废弃的容器；硝酸铵和放射性材料；蓄气

筒和燃料电池盒的试验；气瓶捆包的标记；对制造新的压

力贮器或服务设备适用 ISO 标准的问题 

第 17 版 2011 年 

加压化学品；双电层电容器；含于制成品中的汞、作为制

冷剂或空调剂使用的危险品、软体散货箱；救助压力贮器；

锂电池组；有限数量包装的危险货物；微量包装的危险货

物和包装规范 

《建议书 试验标准手册》第 5、6、7 版对上一版的修订内容见表 4。 

表 4 《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5 至 7版的主要修订内容 

版本 发布年份 修订内容（与上一版比较） 

第 7 版 2018 年 

增加了 8e 试验，用来确定硝酸铵乳胶、悬浮剂或凝胶，

炸药中间体在高度封闭条件下对局部强热点火作用的敏

感度； 

关于聚合物质运输分类的新规定； 

硝化纤维素混合物的稳定性试验；工业硝化纤维素的分类

结果汇编 

第 6 版 2014 年 

爆炸品撞击感度试验； 

金属锂和锂离子电池及电池组进行分类的更新程序； 

放出易燃气体的第 9 类物质进行分类的一种新的试验程

序； 

退敏爆炸品供应和使用进行分类的方法； 

武器弹药筒进行分类的一种新试验 

第 5 版 2003 年 
金属锂和锂离子电池（第 38.3 小节），有关运输设备的

新的试验方法（第四部分），确定烟花闪光剂成分的试验 



 

 

4.2、国内危险货物基础标准简况 

4.2.1 GB 14371 的技术水平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是我国爆

炸品危险性分类和配装的基础性标准。 

现行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2013

年版是基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 5 修订版）》

（以下简称《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中第 10 节第一部分引言和联合国《关

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 17 修订版）》（以下简称《建议书 规

章范本》）第 2.1 章开展的修订工作，已经实施了 9 年，期间《建议书 规章范

本》修订了 6 次；《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修订了 3 次，在爆炸品危险性分

类分项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由于 GB 14371 是爆炸品原则性分类要求，因此在

实际应用过程中，必须与相关的配套标准综合使用。 

本标准修订后将在技术内容上与国际最新要求相匹配，同时解决现行标准落

后于国际要求、不够精细、系统性不强等问题，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4.2.2.标准实施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自 1993

年颁布实施以来已经实施了 20 多年，为我国众多爆炸品标准的制（修）订及时

提供了依据；有效解决了我国爆炸品分类和配装与国际不接轨的问题、术语定义

含混不清的问题，有助于我国爆炸品运输规范化管理；按国际要求宏观规定了我

国爆炸品类别和配装原则，对行业标准提升和技术进步具有关键作用。 

本次修订时根据《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和《建议书 规章范本》最新修

订版对标准在分类分项和判据等方面的更新、扩充和精细化改进，修订完成后将

开展标准宣贯和培训，以确保标准的实施。 

4.2.3.社会环境经济效益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的修订实

施具有重大社会环境经济效益。 

（1）为我国爆炸品基础标准的修订及时提供了依据和参照，显著地促进和



 

 

推动了我国爆炸品运输、储存、经销及相关活动的开展，提高了爆炸品运输的安

全性，便利爆炸品的安全运输。 

（2）为爆炸品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安全环保管理提供了技术依据，对预防

危险事故发生具有指导作用，减少因事故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和次生环境灾害。 

（3）修订后标准对爆炸品分类分项及配装提出了更清晰更精细的要求，可

有效减少危险货物运输执法纠风，降低运输成本，社会效益显著。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重大分歧。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

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

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

等 
建议发布后 12 个月实施。 

本次修订的 GB 14371 在实施过程中无需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考虑现行

GB 14371-2013 已实施十余年，现阶段国内基本采用该版本，为了稳定有序管理

国内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因此建议本次发布的修订版过渡期为 12 个月。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

管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是爆炸品

危险性分类和配装的基础标准，适用于爆炸品水路、公路、铁路、空运等各类运

输方式中爆炸品的危险性分类和配装规则。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

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为爆炸品相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提供了基本技

术要求，如：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 号）第十

条 托运人应当按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确定危险货物的类



 

 

别、项别、品名、编号，遵守相关特殊规定要求。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的，

托运人应当按照规定添加，并将有关情况告知承运人。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危险货物，是

指列入铁路危险货物品名表，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

险特性，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或者环境污染而需要

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未列入铁路危险货物品名表，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或者《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等标准确定为危险货物的，

按照本规定办理运输。 

《原国家安监总局令[20131第60号-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化学品，是指各类单质、化合物及其混合物。化学品物理危

险性鉴定，是指依据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测试、判定，确定化学品的

燃烧、爆炸、腐蚀、助燃、自反应和遇水反应等危险特性。化学品物理危险性分

类，是指依据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对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结果或者相

关数据资料进行评估，确定化学品的物理危险性类别。第四条 下列化学品应当

进行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一)含有一种及以上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组分，

但整体物理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二)未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且物理

危险性尚未确定的化学品。第九条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的化学品单位向鉴定机构提交化学品物理危险

性鉴定申请表以及相关文件资料，提供鉴定所需要的样品，并对样品的真实性负

责。(二)鉴定机构收到鉴定申请后,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测试、判

定。除与爆炸物、自反应物质、有机过氧化物相关的物理危险性外，对其他物理

危险性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出具鉴定报告，特殊情况下由双方协商确定。送检

样品应当至少保存 180 日，有关档案材料应当至少保存 5 年。第十条 化学品物

理危险性鉴定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与爆炸物、易燃气体、气溶胶、氧化性气

体、加压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自燃液体自燃固体、自热物

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氧化性液体、氧化性固体、有机过氧化物、金属

腐蚀物等相关的物理危险性。第十一条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报告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一)化学品名称；(二)申请鉴定单位名称；三)鉴定项目以及所用标准、

方法；(四)仪器设备信息；(五)鉴定结果；(六)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中规定



 

 

的其他内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 运输危险货物

应当配备必要的押运人员，保证危险货物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并悬挂明显

的危险货物运输标志。托运危险货物的，应当向货运经营者说明危险货物的品名、

性质、应急处置方法等情况，并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包装，设置明显标志。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具有爆炸危险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界定标

准的复函《安监总厅管三函〔2014〕5 号》 

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所涉及的物料（原料、中间产品、副产品、产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建设项目应当认定为《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

76 号）第十五条中的“具有爆炸危险性的建设项目”： 

（一）是爆炸品或本身具有爆炸危险性，或者在遇湿、受热、接触明火、受

到摩擦、震动撞击时可发生爆炸； 

（二）在生产过程中具有爆炸危险性，包括可燃气体、可燃液体泄漏后与空

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情况。 

二、危险化学品项目设计、评价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的爆炸性予以分析，确

定是否具有爆炸危险性。对于具有爆炸危险性的建设项目，要严格执行安监总管

三〔2013〕76 号文件等有关规定。 

GB 14371 的修订实施可为《危险化学品目录》提供数据支撑。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是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拟替代 GB 14371《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

求》2013 年版。 

十、设计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爆炸品、退敏爆炸品、液体推进剂。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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